
机械动力工程学院

研究生思想品德和社会工作加分细则

（2026年暂行）

根据《关于印发〈哈尔滨理工大学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

知》（校发〔2024〕20号）文件要求，结合机械动力工程学院具体情

况，针对思想品德和社会工作方面特制订本加分细则：

一、加分标准

（一）思想品德(最高加5分)

（1）思想品德表现（最高加1分）

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认真学习贯彻党的最新理论成果，

不发表不当言论（1分）；政治素质实行一票否决制度，如有违背，

一经查实，取消本学期奖学金参评资格

（2）组织纪律（最高加1分）

文明礼貌，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组织纪律性强，无违反校规校

纪行为（1分）。

（3）党建及日常活动（最高加1分）

参加学校、学院组织的集体活动给予加分，每次加0.2分，最高

加1分；未经请假批准不参加活动每次减0.2分（包括但不限于：党员

同学需按时参加校、院党委、党支部组织的各项活动、日常班会，年

级大会等活动）

（4）参加志愿服务（最高加1分）

必须是学校团委、校研究生会及机械学院党团组织开具的加盖公

章的志愿服务证明为加分依据。单次服务时长超过一天且单次加0.2



分，最高加1分，非以上规定范围内及其他组织开具的证明类材料均

不认可。

（5）宿舍文化建设（最高加1分）

寝室同学和谐相处，宿舍保持清洁无异味，床铺整洁，物品摆放

有序，无安全隐患，无违章物品。被评为校级最美寝室者为1分，检

查寝室合格为0.6分，校外走读学生能做到定期汇报且能履行我校校

外走读要求者为0.6分，有违反学校关于寝室要求者或检查寝室不合

格为0分。

（二）社会工作(最高加5分)

（一）学生干部加分（最高加2分）

1. 担任班长、团支书、党支部书记、党支部副书记及辅导员助

理加2分；

2. 担任校级团委副书记，校级研究生会会长、副会长，院级研

究生会会长、副会长加2分；

3. 其他班委、党支部委员加0.8分，校研究生会和院研究生各部

部长及副部长（部门负责人）加0.8分，各部部门部员加0.5分；

4. 以上1、2、3项只计算最高得分项，不累加。

（二）文化、体育活动（非专业类科研、学术及竞赛类获奖）（最高

加3分）

获国家级荣誉加3分；获省级荣誉加2分；获校级荣誉加1分。集

体项目每人得分取该项应加分的人均值。同一项目获奖取最高奖加分

值，不累加。

二、其他说明



以上所述加减分项均为评定奖学金规定年限内（具体时间段见适

用范围）。校研究生会要有研究生部或校团委加盖公章的证明材料且

加分额度以本细则为准。机械动力工程学院对思想品德和社会工作加

分有最终解释权，遇有本细则未尽事宜等特殊情况，经学院学生资助

工作小组决定，在组织评选前将进行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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